
中 国 职 业 技 术 教 育 学 会

职教学会秘函〔2023〕5 号

关于推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产教科融合工作委员会单位会员及代表的函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

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要求，经中国职业技术教

育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第九次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决定成立中

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产教科融合工作委员会，于 2023年 5月

29 日召开成立大会。根据《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章程》和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为高

效能开展筹备工作，推动产教科融合工作委员会高质量发展，

现开展单位会员申请和委员推荐工作。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申请条件

满足要求的职业学校、普通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

产教融合服务组织（企业）、产教融合型城市、园区管理机构、



金融机构及其他相关企事业单位，须具备以下条件。

职业学校、普通高校需在产教融合、科教融合方面具备一

定基础，并愿意在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实训基地建设、科技

成果转化等方面进行改革探索。

科研机构需对产业发展趋势、新技术发展方向具有一定研

究能力，有意向与职业学校、普通高校面向新兴产业、先进技

术开展职业教育课程、教材、实训等标准建设；或对职业教育、

产教科融合的政策建议、评价机制、发展模式、合作机制等具

备一定研究能力，有意向参与相关研究工作。

申请企业需已被纳入国家或地方建设培育的产教融合型

企业公示名单中，愿意通过提供资本、技术、知识、设施、实

训条件等资源参与职业教育改革工作。

产教融合服务组织（企业）需为校企双方提供专业化服务，

至少已经与 10所以上院校开展校企合作项目，在行业或区域

具有一定影响力，具备开展人才需求预测、校企合作对接、项

目落地运营、教育教学指导、课程教材开发、职业技能鉴定等

服务的能力。

产教融合型城市或产业、教育园区管理机构需具有一定产

业资源或教育资源，愿意为区域内企业或学校开展产教融合、

科教融合搭建合作平台，提供相应支持。



金融机构需有意向支持职业教育通过校企合作等方式共

建实训基地、创新平台等，并有能力为参与产教科融合工作的

会员单位提供金融资讯与金融环境。

二、申请程序

本着自愿原则，申请加入产教科融合工作委员会的单位，

需填写《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产教科融合工作委员会单位会

员申请表》（附件 1），提供申请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或相关证件

复印件。每个单位会员可推荐代表 1名。拟推荐的代表需填报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产教科融合工作委员会单位会员代

表推荐表》（附件 2），经批准可成为正式代表。

目前暂不接收个人会员。

三、其他事项

1.按照民政部关于“分支机构不得单独制定会费标准”的

规定，所有分支机构发展的单位会员一律按照中国职业技术教

育学会规定的会费标准缴纳会费，会费标准可在中国职业技术

教育网查阅。

2.请有关单位于 2023年 5月 23日前，将有关材料扫描版

（PDF）发至 cjkrh529@163.com，同时将纸质版材料寄至中国

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产教科融合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北京市海淀

区上园村 3号交大科技大厦 15层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



心）

联系人∶兰天一 010-66093465

李宏昭 13810190525

附件：

1.《单位会员申请表》

2.《会员代表推荐表》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秘书处

2023年 5月 14日



附件 1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产教科融合工作委员会单位会员申请表

单位名称 法人

通信地址 邮编

成立时间 申报类型
执行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常务委员□ 会员□

单位性质
研究机构□ 院校(本科□ 高职□ 中职□)

企业(国企□ 民企□ 合资□) 社团机构(学会□ 协会□)

其它□( )

单位负责人

姓 名 办公电话

职 务 办公邮箱

行政级别 手 机

联 系 人

姓 名 部 门

职 务 办公电话

手 机 办公邮箱

会员

单位

申请

意见

1.本单位同意并遵守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章程。

2.本单位同意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产教科融合工作委员会会员单位。

3.完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产教科融合工作委员会的各项任务。

4.执行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产教科融合工作委员会决议。

5.按时缴纳会费。

单位领导签字：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中国
职业
技术
教育
学会
审批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产教科融合工作委员会会员代表推荐表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照 片

民族 专业 政治面貌

毕业
院校

最高学历

职称 职务

工作
单位

邮政编码

通讯
地址
社会
兼职
联系
电话

电子信箱

工

作

简

历

会员

代表

本人

承诺

1.本人同意接受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产教科融合工作委员会候选人。

2.若当选，将认真完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产教科融合工作委员会各项任务。

3.执行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产教科融合工作委员会决议。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会员

代表

所在

单位

承诺

及推

荐意

见

1.同意该同志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产教科融合工作委员会成员。

2.确认该同志委员候选人的真实性、有效性。

3.为该同志履行相应职责提供必要条件和经费。

4.按时缴纳会费。

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